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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24号) 《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4月10日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

年5月10日起施行。主 席 尤 权二七年四月十日电力可靠性监

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保障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根据《电力监管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电监会）负责全国电

力可靠性的监督管理；电监会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心（以下简

称可靠性中心）负责全国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

并承担电力可靠性管理行业服务工作；电监会派出机构负责

辖区内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 第三条 发电企业、输电企业、

供电企业以及从事电力生产的其他企业（以下统称电力企业

）应当依照本办法开展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 第四条 电力可

靠性监督管理包括下列内容： （一）制定电力可靠性监督管

理规章和电力可靠性技术标准； （二）建立电力可靠性监督

管理工作体系； （三）组织建立电力可靠性信息管理系统，

统计分析电力可靠性信息； （四）组织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

检查； （五）组织实施电力可靠性评价、评估工作； （六）

发布电力可靠性指标和电力可靠性监管报告； （七）推动电

力可靠性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 （八）组织电力可靠性培训

； （九）开展电力可靠性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五条 电力企业

作为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开

展本企业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 （一）贯彻执行有关电力可



靠性监督管理的国家规定、技术标准，制定本企业电力可靠

性管理工作规范； （二）建立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体系，落

实电力可靠性管理岗位责任； （三）建立电力可靠性信息管

理系统，采集分析电力可靠性信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